
C-4國立中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輔系選修科目學分表 

本表適用於   108(含)  學年度以後申請之學生。 

編號 
科
目
別 

中英文科目名稱 
學
分
數 

開設 
年級 

先修 
科目 

備註 

1 

基
本
科
目 

中文：經濟學(一) 
英文：Economics (Ⅰ) ３ 一年級  

必修科目，可承

認主系修習之

相同科目，但須

符合本系各科

學分數。 

2 
中文：經濟學(二) 
英文：Economics(Ⅱ) ３ 一年級  

3 
中文：會計學（一） 
英文：Accounting (Ⅰ) ３ 一年級  

4 
中文：會計學（二） 
英文：Accounting(Ⅱ) ３ 一年級  

5 
中文：統計學(一) 
英文：Statistics (Ⅰ) ３ 二年級  

6 
中文：統計學（二） 
英文：Statistics(Ⅱ) ３ 二年級  

7 

必
修
科
目 

中文：管理學 
英文：Management 

３ 一年級   

8 
中文：計算機概論 
英文：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

３ 一年級  

三科任選一科 8 
中文：商事法 
英文：Commercial Law 

３ 二年級  

8 
中文：企業倫理 
英文：Business Ethics 

３ 三年級  

9 
中文：行銷管理 
英文：Marketing Management 

３ 二年級   

10 
中文：生產與作業管理 
英文：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

３ 二年級   

11 
中文：財務管理 
英文：Financial Management 

３ 三年級   

12 
中文：人力資源管理 
英文：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

３ 三年級   

13 
中文：策略管理 
英文：Strategic Management 

３ 三年級   

附註 

1.選讀企業管理學系為輔系之學生，除基本科目外至少應修習本表二十一學分以上。 

2.修讀學分以必修科目優先選讀，若上述必修學科為其原就讀系所之必修科目者，須從

本系選修科目中（除了語言科目外所有科目皆開放選修）另行選讀以補足二十一學分。 

1. 依本校「學生選修輔系辦法」規定：學生選修輔系專業（門）必修科目，至少應修習二十
學分，並不得包括其主系應修習之相同科目在內。 

2. 本表需經系、院、校等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公佈之。 


